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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以电话、传真及网络通讯方式发

出关于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2021 年 8 月 27 日以现场加通讯方
式在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东原 1891D 馆 4 层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董事
7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罗韶颖女士主持。 本次董事会的
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审议并形成如
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2021 年半年度报告》
本议案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注销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子公司上海天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上海威斯莱克酒店公寓有限公司进行

清算注销，并授权公司管理层依照相关规定办理清算注销具体事宜。
具体内容请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关于注销子公司的公告》（临

2021-073 号）。
本议案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尚未解锁 2020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以及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

权，因激励对象共 3 人已办理离职手续，不再符合激励条件，董事会同意按 1.40 元 / 股的价格
回购其已获授未解锁的合计 85 万股限制性股票，并办理回购注销手续。

具体内容请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已获
授尚未解锁 2020 年限制性股票的公告》（临 2021-074 号）。

本议案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附件：
独立董事意见
本人参加了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并审议了会议所

拟定的各项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就有关重大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针对《关于注销子公司的议案》，我们认为：注销子公司上海天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

上海威斯莱克酒店公寓有限公司，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盈利水平产生影响。 本次注销的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针对《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尚未解锁 2020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公司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是合法、有效的，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

独立董事：张忠继 吴世农 李琳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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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7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子公司的议案》，因子公司上海天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天同”）及上海威斯莱克酒店公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斯莱克”）所属项目
已开发完成并交付结束，公司拟对其进行清算注销。

一、拟注销子公司情况
1、上海天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3231641570
公司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双店路 518 号 1805 室
公司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军芳
成立日期：2014 年 11 月 24 日
经营期限：2014 年 11 月 24 日至 2044 年 11 月 23 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装潢材料、五金交电、水暖器材的销售，商务信息咨询（除

经纪），汽车租赁。
上海天同为公司子公司重庆蓝森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之子公司，其持股比例为 100%。
财务数据：截止 2021 年 06 月 30 日，上海天同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4,633.59 万元、净资

产 21,742.97 万元、营业收入 316.15 万元、净利润为 3.68 万元。
2、上海威斯莱克酒店公寓有限公司
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607396881R
公司注册地址：浦东新区沪南路 3217 号
公司注册资本：7,438 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军芳
成立日期：1998 年 12 月 17 日
经营期限：1998 年 12 月 17 日至 2048 年 12 月 16 日
经营范围：酒店管理，自有房屋租赁，健身服务，会务服务，停车场（库）经营，房地产开发与

经营。 ?
威斯莱克为公司子公司上海贵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之子公司，其持股比例为 100%。
财务数据： 截止 2021 年 06 月 30 日， 威斯莱克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67,831.15 万元、净

资产 17,679.64 万元、营业收入 943.33 万元、净利润为 -376.94 万元。
二、清算注销的原因
上海天同及威斯莱克所属项目已开发完成并交付结束，为降低运营成本，公司拟对上海天

同及威斯莱克进行清算注销处置。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上海天同及威斯莱克注销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整体业务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注销子公司上海天同及威斯莱克，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盈利水平产生

影响。 本次注销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五、备查资料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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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提供融资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0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 2021 年 4 月 7 日召开的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不超过 158.80 亿元、为
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不超过 281.20 亿元、 子公司相互之间为融资提供不超过 350 亿元的担保
额度；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联营企业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为 27 家
联营企业提供共计 154 亿元的融资担保额度（包括银行贷款担保和其他对外融资担保）。 具体
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2 日披露的《2021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担保额度公告》（临
2021-012 号）及《关于公司为联营企业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临 2021-013 号）。

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 2021 年 6 月 3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联营企业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
为 1 家联营企业提供 4.5 亿元融资担保额度。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9 日披露的
《关于公司为联营企业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临 2021-044 号）。

一、2021 年 4-6 月新增担保进展情况
（一）公司对联营合营公司提供融资担保进展情况

序
号 被担保方 担保方 担保方对应的担

保方式

被 担 保 方 与
上 市 公 司 的
关联关系

融资机 构/债
权人

新 增 担 保
协 议 金 额
（万元）

2021 年 6
月 30 日 担
保 余 额 （万
元）

1 太 仓 永 庆 置 业
有限公司

东原房 地 产 开 发 集
团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联营合营

杭 州 鸿 丞 企
业 管 理 合 伙
企业 （有限合
伙 ）

30,219.00 15,109.50
上海东 悦 实 业 有 限
公司 股权质押担保

2
重 庆 盛 资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重庆励 德 之 方 实 业
有限公司 股权质押担保

联营合营

中 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重庆分行 、恒
丰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重
庆分行

95,000.00 53,500.00
重庆市 迪 马 实 业 股
份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3 成 都 益 丰 天 澈
置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 迪 马 实 业 股
份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联营合营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成 都 天
府新区支行

20,000.00 5,000.00

（二）公司对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进展情况

序
号 被担保方 担保方 担保方对应的担

保方式

被 担 保 方 与
上 市 公 司 的
关联关系

融资机构/债
权人

新增担保协
议金额 （万
元）

2021 年 6 月
30 日 担 保
余额（万元）

1
台山东 原致成
房地 产开发 有
限公司

重 庆 市 迪 马 实 业 股
份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控股子公司
广 州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江门分行

50,000.00 37,000.00
广 州 东 新 企 业 咨 询
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质押担保

2
昆明东 玺房地
产开 发有限 公
司

南 京 申 贸 置 业 有 限
公司

作为共同债务人
承担连带责任和
抵押担保

控股子公司
中 建 投 信 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85,000.00 25,990.00
南 京 东 原 天 之 合 企
业 咨 询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股权质押担保

3
宜宾澄 方川置
业有 限责任 公
司

重 庆 市 迪 马 实 业 股
份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控股子公司
深 圳 市 平 嘉
投 资 管 理 有
限公司

86,600.00 86,600.00成 都 东 原 房 地 产 开
发有限公司 股权质押担保

宜 宾 励 成 睿 升 置 业
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4
成都东 原房地
产开 发有限 公
司

重 庆 市 迪 马 实 业 股
份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全资子公司

深 圳 市 平 嘉
投 资 管 理 有
限公司

100.00 -

5
重庆泰 之睿建
筑工 程有限 公
司

重 庆 市 迪 马 实 业 股
份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全资子公司

中 国 长 城 资
产 管 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重
庆市分公司

30,200.00 30,000.00

东 原 房 地 产 开 发 集
团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重 庆 迪 马 工 业 有 限
责任公司

作为共同债务人
承担连带责任

贵 阳 东 原 房 地 产 开
发有限公司

作为共同债务人
承担连带责任

重 庆 东 原 创 博 房 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抵押担保

重 庆 东 昱 鑫 企 业 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 抵押担保

重 庆 励 致 商 业 管 理
有限公司 抵押担保

南 方 东 银 置 地 有 限
公司 抵押担保

重 庆 长 川 置 业 有 限
公司 抵押担保

重 庆 兴 安 实 业 发 展
有限公司 抵押担保

6 绵阳益 丰天合
置业有限公司

重 庆 市 迪 马 实 业 股
份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控股子公司

乐 山 市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绵 阳
分行

33,000.00 33,000.00
成 都 毅 安 睿 丰 置 业
有限公司 股权质押担保

7
长沙原 启房地
产开 发有限 公
司

重 庆 市 迪 马 实 业 股
份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控股子公司
湖 南 三 湘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20,000.00 9,000.00

长 沙 东 原 房 地 产 有
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长 沙 东 原 启 睿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股权质押担保

长 沙 福 浩 盛 永 企 业
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质押担保

8
昆明东 维房地
产开 发有限 公
司

重 庆 市 迪 马 实 业 股
份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控股子公司
桐 乡 市 安 豪
投 资 管 理 有
限公司

63,400.00 30,000.00
昆 明 东 新 房 地 产 开
发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和股权质押担
保

9
昆明东 新房地
产开 发有限 公
司

重 庆 市 迪 马 实 业 股
份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控股子公司

桐 乡 市 安 豪
投 资 管 理 有
限公司

200.00 -

10
重庆晟 东春璟
房地 产开发 有
限公司

重 庆 市 迪 马 实 业 股
份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控股子公司 泸 州 银 行 股

份有限公司 25,000.00 24,500.00

11
重庆南 方迪马
专用 车股份 有
限公司

重 庆 市 迪 马 实 业 股
份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控股子公司

成 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重庆分行

2,000.00 2,000.00

上述担保协议的签署均已履行了公司相关决策程序。
二、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及公司子公司预计担保额度使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担保额度类型 预计担保额度 已使用担保额度 剩余预计担保额度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1,588,000.00 627,801.50 960,198.50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2,812,000.00 1,098,172.06 1,713,827.94
子公司相互之间提供担保 3,500,000.00 1,257,653.90 2,242,346.10
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担保 500,000.00 - 500,000.00

上述已使用的担保额度均在股东大会授权担保额度范围内。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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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以电话、传真及网络通讯方式发
出关于召开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的通知， 并于 2021 年 8 月 27 日在重庆市南岸区
南滨路 1891D 馆 4 层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易宗明先生主持。

一、审议并通过了《2021 年半年度报告》
审核意见如下：
1、2021 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

项规定；
2、2021 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

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 2021 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

的行为。
本议案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尚未解锁 2020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以及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

权，因激励对象共 3 人已办理离职手续，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同意按 1.40 元 / 股的价格回购其
已获授未解锁的合计 85 万股限制性股票，并办理回购注销手续。

具体内容请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已获
授尚未解锁 2020 年限制性股票的公告》（临 2021-074 号）。

本议案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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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尚未解锁

2020 年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1.40 元 / 股，回购数量 85 万股。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迪马股份”）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尚未解锁 2020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 2020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共 3 人已办理离职，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及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将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合
计 85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处理。 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1、 2020 年 7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庆市迪

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重庆市迪马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
见。

2、 2020 年 7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庆市迪马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重庆市迪马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核查意见的议案》。

3、 2020 年 7 月 8 日至 2020 年 7 月 17 日， 公司对本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在公司内部进
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0 年 7
月 24 日， 公司监事会披露了《关于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及公示情况说明》（临
2020-049 号）。

4、 2020 年 8 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庆市迪
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重庆市迪马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并披露了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 2020 年 8 月 24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调整的议案》，根据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的实施，同意将 2020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由 1.54 元 / 股调整至 1.48 元 / 股。 独立董事对上述价格调
整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6、 2020 年 8 月 24 日，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以及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
件已经成就。 董事会、监事会均同意以 2020 年 8 月 24 日为授予日，按 1.48 元 / 股的授予价格
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123 名激励对象授予总计 13,436 万股限制性股票。

独立董事对上述授予事项发表独立意见，监事会对上述授予事项出具核查意见。
7、 2020 年 9 月 10 日， 本次股权激励股份登记手续办理完成， 登记限制性股票 12,876 万

股。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8、 2020 年 12 月 7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

已获授尚未解锁 2020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 1.48 元 / 股对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
30 万股已获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独立董事和监事均对上述事项发表独立
意见和意见。 目前，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已办理完毕。

9、 2021 年 3 月 10 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回购注销
2020 年部分已获授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1.48 元 / 股对离职激励对象合计持
有的 335 万股已获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独立董事和监事均对上述事项发表
独立意见和意见。 目前，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已办理完毕。

10、 2021 年 6 月 9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0 年限制
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及《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尚未解锁 2020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根据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的实施，同意将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
格由 1.48 元 / 股调整至 1.40 元 / 股； 同意公司以 1.40 元 / 股对离职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 560
万股已获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独立董事对上述价格调整及回购注销事项
发表独立意见。 目前，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已办理完毕。

11、 2021 年 8 月 27 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回购注销部
分已获授尚未解锁 2020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 1.40 元 / 股对离职激励对象合计
持有的 85 万股已获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独立董事对回购注销事项发表独
立意见。

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及价格
根据《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以及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

权，鉴于公司 3 名激励对象已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将其持有的已获授未解锁的
合计 85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1.40 元 / 股。

公司本次拟用于支付回购限制性股票的资金为自有资金，回购价款总计 119 万元人民币。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将导致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减少 85 万股，公司股份总数

减少 85 万股。
四、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稳定性，也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全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公司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已

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是
合法、有效的，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

六、监事会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

公司监事会对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名单及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了审核。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激励对象因离职导致其不符合激励条件，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其持有
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应予以回购注销。

七、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认为：迪马股份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事由、数量、价格及截至目前所履行的程

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
规定； 公司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办理相关
结算手续，且履行相应的减资程序。

八、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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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

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限制性股票拟回购注销情况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7 月 6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2020 年 8 月 10 日召开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庆
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重庆市迪
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2020 年 8 月 24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调整的议案》，根据 2019 年度权益分
配的实施，同意将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由 1.54 元 / 股调整至 1.48
元 / 股；2020 年 9 月 10 日， 本次股权激励股份登记手续办理完成， 登记限制性股票 12,876 万
股；2020 年 12 月 7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已获
授尚未解锁 2020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对离职人员已获授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30 万股
进行回购注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于 2021 年 2 月 9 日办理完毕；2021 年 3 月 10 日，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回购注销 2020 年部分已获授未解锁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1.48 元 / 股对离职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 335 万股已获授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于 2021 年 5 月 10 日办理完毕；2021 年 6
月 9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0 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
议案》及《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尚未解锁 2020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 2020 年年度
权益分派的实施，同意将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 1.48 元 / 股调整
至 1.40 元 / 股； 同意公司以 1.40 元 / 股对离职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 560 万股已获授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于 2021 年 8 月 4 日办理完毕。

具体内容分别详见刊登于 2020 年 7 月 7 日、2020 年 8 月 11 日、2020 年 8 月 25 日、2020 年
9 月 12 日、2020 年 12 月 8 日、2021 年 2 月 5 日、2021 年 3 月 12 日、2021 年 5 月 6 日、2021 年 6
月 10 日、2021 年 8 月 2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根据《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以及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

权，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的《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尚未解锁
2020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原因，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将其持有
的已获授未解锁的 85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1.40 元 / 股。 公司本次拟用
于支付回购限制性股票的资金为自有资金，回购价款总计 119 万元人民币。

二、通知债权人
公司将在规定时间内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该部分股票的回

购注销，注销完成后，将导致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减少 85 万股，公司股份总数减少 85 万
股。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凡公司债权人均有权于本通知
公告之日（2021 年 8 月 28 日）起 45 天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并可根据有效债权文件及凭证向
本公司要求履行偿还债务之义务或者要求本公司为该等债权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
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
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
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东原 1891E 馆 D 楼公司董秘办
2、申报时间：2021 年 8 月 28 日起 45 天内，每日 9:00--17:00
3、联系人：王骏、杨丽华
4、联系电话：023-81155758、81155759
5、传真号码：023-81155761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公司代码：600565�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迪马股份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否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迪马股份 600565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骏 杨丽华

电话 023-81155758 023-81155759

办公地址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东原 1891E 馆 D
楼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东原 1891E 馆 D
楼

电子信箱 wangjun0508@dongyin.com yanglihua@dongyin.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总资产 93,289,107,470.52 81,727,740,443.70 14.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0,785,011,005.69 10,775,685,481.91 0.09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6,231,044,269.75 4,281,864,237.10 45.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43,485,456.05 203,413,107.24 -29.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0,723,088.52 130,143,449.04 0.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689,977,941.19 -528,579,892.97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1.33 2.21 减少 0.88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 0.06 0.09 -33.33
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 0.06 0.08 -25.00

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 75,37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 股 比 例
(%)

持股
数量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数量

质押 、 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4.63 885,737,591 0 冻结 885,737,591

赵洁红 境内自然人 4.45 113,712,692 0 冻结 113,712,69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证红利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45 88,183,273 0 未知

重庆硕润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3 75,000,000 0 冻结 75,000,000

弘业期 货－东莞 信托·迪马成 长 2
期单一资金信托计划－弘业迪马股
份共同成长计划 2 期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2.10 53,612,663 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5 39,724,217 0 未知

弘业期 货－东莞 信托·迪马成 长 1
期单一资金信托计划－弘业迪马股
份共同成长计划 1 期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02 26,130,979 0 无

罗韶颖 其他 0.94 24,000,000 4,000,000 无

杨永席 境内自然人 0.89 22,700,000 14,000,00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
中证红利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9 17,539,7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东银控股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 赵洁红及重庆硕润石化有限责任公
司为东银控股之一致行动人 。 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未知其关联关
系，未知是否存在一致行动人情况。 其他股东所持股份均为社会流
通股，本公司不知其质押、冻结、托管或回购情况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迪 马 实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1
年 非 公 开 发 行
住 房 租 赁 专 项
公司债券 （第一
期）

21 迪马 01 178578 2021-04-28 2024-04-30 4.5 8.5

重 庆 市 迪 马 实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9 年度第
一期中期票据

19 迪 马 实 业
MTN001 101900198 2019-02-19 2022-02-21 5.6 8.0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78.44 77.6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0.74 0.6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

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657� � � � � � � � � � 证券简称：信达地产 编号：临 2021-031 号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重 要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7 日在北京市以现场及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相关议案材料已于 2021 年 8 月
17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及监事。公司董事会成员 11 人，实际参会 11 人。公司
5 名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由赵立民董事长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中国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经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请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六安业铭置业有限公司六开出 2021-1 号地块项目申请融资提供

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关于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临 2021-033 号）。
表决结果：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公司各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具体内容请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议案》。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具体内容请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具体内容请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的议案》。
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具体内容请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657�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信达地产 编号：临 2021-032 号

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经营情况简报
重 要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新增土地储备情况
2021 年半年度，公司新增储备计容规划建筑面积约 85.78 万平方米（其中合作项目权益面

积约 50 万平方米，代建项目约 10.97 万平方米）。
二、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开竣工情况
2021 年半年度，公司新开工面积约 105.50 万平方米（其中合作项目权益面积约 14.07 万平

方米）；竣工面积约 15.17 万平方米（其中合作项目权益面积约 8.03 万平方米）。
三、公司 2021 年半年度销售情况
2021 年半年度，公司累计实现房地产销售面积约 69.29 万平方米（其中合作项目权益销售

面积约 7.13 万平方米，代建项目销售面积约 1.14 万平方米），销售金额约 161.04 亿元（其中合
作项目权益销售金额约 14.63 亿元；代建项目销售金额约 5.43 亿元）。

四、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出租情况
2021 年半年度，公司房地产出租累计实现合同租金约 9,954 万元。
特此公告。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公司代码：60065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信达地产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达地产 600657 北京天桥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戈 李谦

电话 010-82190959 010-82190959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18 号
北京国际大厦 A 座 10 层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18 号
北京国际大厦 A 座 10 层

电子信箱 dongban_dc@cinda.com.cn dongban_dc@cinda.com.cn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总资产 98,818,696,366.91 94,278,648,054.25 4.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3,519,086,653.31 23,086,697,770.18 1.8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4,876,395,092.73 10,224,974,816.93 -5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70,665,906.07 905,346,121.94 -48.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792,291.02 955,187,301.61 -102.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933,482,817.96 2,535,365,803.44 15.70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2.02 4.06 减少 2.04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 0.17 0.32 -46.88
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 0.17 0.32 -46.88

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 37,628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5.09 1,571,089,183 796,570,892 无 0
淮南矿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8.62 531,047,261 531,047,261 无 0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3.18 90,575,466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1.28 36,633,400 0 无 0

中航证券－上海嘉融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中航证券兴航 12 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73 20,950,000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0.72 20,662,384 0 无 0
北京崇远投资经营公司 国有法人 0.55 15,656,640 0 无 0
陈建钊 境内自然人 0.37 10,500,000 0 无 0
海南建信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0.36 10,369,100 0 无 0

曹慧利 境内自然人 0.31 8,781,891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股东信达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东海南建信投资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94.2%的股权；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其他全资子公司持有
海南建信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8%的股权 ；即信达投资有限公司直
接或间接持有海南建信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本公司股东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与其控股子公司江西昌
泰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赣粤高速持股比例为 76.67%）分别持有上
海嘉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7.22%、2.78%的股权 ，上海嘉融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是本公司股东 “中航证券兴航 1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的单一
投资人 。
综上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55.45%的股权 ，为公司
的控股股东 ；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3.91%的股权 。 除此之外，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信达地产股份 有限 公司 2021 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品种一 ）

21 信地 01 175664 2021 年 1 月 21
日

2026 年 1 月 25
日 17.2 4.40

信达地产股份 有限 公司 2021 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品种二 ）

21 信地 02 175665 2021 年 1 月 21
日

2026 年 1 月 25
日 10.5 4.57

信达地产股份 有限 公司 2021 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二期)（品种一 ）

21 信地 03 175888 2021 年 3 月 23
日

2026 年 3 月 25
日 20.2 4.50

信达地产股份 有限 公司 2021 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二期)（品种二 ）

21 信地 04 175889 2021 年 3 月 23
日

2026 年 3 月 25
日 10.1 4.70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19 信地 01 151106 2019 年 1 月 18

日
2022 年 1 月 22
日 0 2.00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19 信地 02 151572 2019 年 5 月 17

日
2022 年 5 月 21
日 0 2.00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三期) 19 信地 03 151883 2019 年 7 月 24

日
2022 年 7 月 26
日 0 2.00

信达地产股份 有限 公司 2016 年
公司债券(第一期) 16 信地 01 136251 2016 年 2 月 29

日
2021 年 3 月 1
日 0 5.30

信达地产股份 有限 公司 2016 年
公司债券(第二期) 16 信地 02 136294 2016 年 3 月 14

日
2021 年 3 月 15
日 0 5.10

信达地产股份 有限 公司 2021 年
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21 信达地产
MTN001

10210005
0

2021 年 1 月 11
日

2024 年 1 月 13
日 9 4.50

信达地产股份 有限 公司 2020 年
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20 信达地产
MTN001

10200103
3

2020 年 5 月 19
日

2023 年 5 月 21
日 16 3.50

信达地产股份 有限 公司 2020 年
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20 信达地产
MTN002

10200151
6

2020 年 8 月 11
日

2023 年 8 月 13
日 14.6 3.90

信达地产股份 有限 公司 2020 年
度第三期中期票据

20 信达地产
MTN003

10200231
2

2020 年 12 月
15 日

2023 年 12 月 17
日 9.8 5.00

信达地产股份 有限 公司 2019 年
度第一期资产支持票据

19 信达地产
ABN001 优
先 A1

08190001
7

2019 年 1 月 17
日

2020 年 1 月 26
日 0 5.20

信达地产股份 有限 公司 2019 年
度第一期资产支持票据

19 信达地产
ABN001 优
先 A2

08190001
8

2019 年 1 月 17
日

2021 年 1 月 26
日 0 5.30

信达地产股份 有限 公司 2019 年
度第一期资产支持票据

19 信达地产
ABN001 优
先 A3

08190001
9

2019 年 1 月 17
日

2022 年 1 月 26
日 0.6 5.50

信达地产股份 有限 公司 2019 年
度第一期资产支持票据

19 信达地产
ABN001 优
先 A4

08190002
0

2019 年 1 月 17
日

2023 年 1 月 26
日 0.92 5.50

信达地产股份 有限 公司 2019 年
度第一期资产支持票据

19 信达地产
ABN001 优
先 A5

08190002
1

2019 年 1 月 17
日

2024 年 1 月 26
日 1 5.50

信达地产股份 有限 公司 2019 年
度第一期资产支持票据

19 信达地产
ABN001 优
先 A6

08190002
2

2019 年 1 月 17
日

2025 年 1 月 26
日 1.07 5.50

信达地产股份 有限 公司 2019 年
度第一期资产支持票据

19 信达地产
ABN001 优
先 A7

08190002
3

2019 年 1 月 17
日

2026 年 1 月 26
日 1.15 5.50

信达地产股份 有限 公司 2019 年
度第一期资产支持票据

19 信达地产
ABN001 优
先 A8

08190002
4

2019 年 1 月 17
日

2027 年 1 月 26
日 1.24 5.50

信达地产股份 有限 公司 2019 年
度第一期资产支持票据

19 信达地产
ABN001 优
先 A9

08190002
5

2019 年 1 月 17
日

2028 年 1 月 26
日 1.32 5.50

信达地产股份 有限 公司 2019 年
度第一期资产支持票据

19 信达地产
ABN001 次
级

08190002
6

2019 年 1 月 17
日

2028 年 1 月 26
日 0.5 _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75.16 74.3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34 2.1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

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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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重 要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六安业铭置业有限公司。
● 本次拟提供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不超过 6 亿元。
●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 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满足经营需要，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参股子公司六安业铭置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六安业铭置业”）作为借款人，拟向金融机构为六开出 2021-1 号地块项目申

请融资，授信规模不超过 11 亿元，融资具体事宜以借款人与相应金融机构最终签署的正式协
议约定为准。 六安业铭置业以其土地使用权抵押担保主债权本金 5 亿元；作为担保方，公司和
合作方股东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华宇集团”）分别对抵押不足部分主债权本
金 6 亿元提供本息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同时，公司与重庆华宇集团签订协议，
明确在保证期间内双方均分别按 50%和 50%的比例承担保证责任； 若任何一方承担了超出其
所应承担的保证责任，则就超出部分双方有权互相进行追偿；逾期未付的，应按日万分之五向
追偿方支付违约金。

本事项适用于公司第九十二次（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确定公司对外担保
额度授权的议案》中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由董事会审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1 年 8 月 27 日，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六安业铭

置业有限公司六开出 2021-1 号地块项目申请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六安业铭置业有限公司
2、住所：安徽省六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迎宾大道以西许继慎路以南
3、法定代表人：张继文
4、注册资本：50,000 万元整
5、成立日期：2021 年 2 月 25 日
6、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司
7、股权结构：

六安业铭置业有限公司
8、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参股子公司
9、被担保方经营情况：六安业铭置业项目目前总货值约 29.41 亿元；住宅部分开盘时间预

计 2021 年 9 月，商业及车位开盘时间预计 2022 年一季度，该公司整体经营状况良好。
三、拟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被担保人：六安业铭置业有限公司
2、担保人：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3、主债权本金：不超过 6 亿元
4、贷款期限：期限不超过 36 个月
5、担保方式：本息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6、担保比例分摊情况：公司与重庆华宇集团作为共同担保人就担保比例分摊情况进行约

定，明确在保证期间内双方均分别按 50%和 50%的比例承担保证责任；若任何一方承担了超出
其所应承担的保证责任，则就超出部分双方有权互相进行追偿；逾期未付的，应按日万分之五
向追偿方支付违约金。

担保协议尚未签署，具体以最终签署的担保协议约定为准。
四、融资担保的必要性
公司为六安业铭置业向金融机构融资抵押不足部分主债权本金 6 亿元提供全额担保，是

为了满足金融机构审批要求； 遵照对等原则， 公司与被担保方的其他参股股东作为共同担保
人，就担保比例分摊情况签署相应协议进行约定，明确在保证期间内双方各自应承担的保证责
任份额及相应的违约条款，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2021 年 8 月 27 日，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六安业铭

置业有限公司六开出 2021-1 号地块项目申请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
述框架范围内与相应金融机构就上述融资担保事项签订相关正式协议。

本事项适用于公司第九十二次（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确定公司对外担保
额度授权的议案》。 独立董事已出具同意的独立意见。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1 年 7 月 31?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213.32?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88.11%。 其中:� 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121.28 亿元； 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31.90 亿元；对非控股子公司按股权比例对等提供担保余额为 43.24?亿元 ;� 对非控股子公司超
股权比例提供担保余额为 16.90 亿元。

七、备查文件目录
1、第九十二次（2020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次（2020 年度）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次（2020 年度）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4、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